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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製造業產值占 GDP比重約 26%，就業人口約占總就業人口達 27%，是厚植

國力與安定民生重要基礎，而勞動力、工廠與產能等調查詳實與細緻的統計資

料，將可進一步提高政府決策支援品質。為此，參考學習美日等先進國家統計體

制、經驗、技術與方法，有助於我國整體統計業務推動與精進。 

日本產業經濟統計調查體系屬分散型，資料蒐集與研編過程周延完備，本次

赴日研修，主要目的為瞭解日本都道府縣小地區勞動統計模型編製技術與經驗，

供作我國建置縣市別重要勞動統計指標估測模型之參據；另為我國試辦的產能利

用率統計，在調查實務上遭遇部分問題，經本次訪日行程就問題點當面向日方人

員請教，有效解決問題並汲取日方寶貴經驗；再則對我國目前未辦理之統計調

查，如：機械訂單調査、工廠位置（立地）動向調査、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實

態等調查進行研習，瞭解該調查目的、內容、作業流程與資料實際運用情形；以

及對工業統計調查（我國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有關工業用地與用水等問項進行

瞭解，期能對未來業務推動有所助益。 

隨著社會環境快速變遷，政府及企業對產業資訊需求日增，加強台日雙方經

驗交流，定期派員赴外學習或邀請專業人士來台舉行研討會等，將有助於統計新

知獲取，配合產業變動與潮流趨勢更新或調整調查內容，更能適時反映最新統計

資訊，以供政府施政參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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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修目的與過程 

一、研修目的 

目前我國縣市別勞動統計資訊係由人力資源調查產生，由於各縣市抽取

之樣本數因區域大小不一，致部分縣市因樣本數較少，月資料間波動幅度較

大，為因應縣市政府施政需求，亟需參考日本都道府縣之小地區勞動統計之

模型編製技術與經驗，供為我國建置縣市別重要勞動統計指標估測模型之參

據；製造業為我國經濟成長主力，其產值占GDP比值與就業人口占整體勞動

就業人口比值皆逾四分之一，是厚植國力與安定民生基礎；近年來因新興國

家崛起與競爭，產業國際競爭環境嚴峻，如何協助國內產業發展，提升整體

競爭力，已為政府施政重要課題，而精確統計資訊更是政府決策過程重要支

援。為此，經由學習先進國家統計技術與方法，強化統計調查水準與精進統

計業務為本研修目的。此次研修重點如下： 

(一)觀摩並瞭解日本都道府縣別勞動統計結果編製方式之歷史沿革、模型建

置作業程序、內容、相關限制、操作維護方式、編製過程、結果分析方

法與未來發展或改進，並蒐集相關資料。 

(二)安排與模型編製(維護)業務主辦人員直接研討，吸取其經驗，並建立溝

通管道，便於聯繫請教，並請提供相關書刊、表冊及模型編製手冊等，

以利參考。 

(三)研習經濟產業省大臣官房調查統計組「生產動態統計調查」、「生產能

力指數」、「生産預測指數」、「工業統計調查」歷程與內容，瞭解有關

生產能力資料蒐集流程、生產能力指數與生産預測指数編製方式，對

我國目前試辦本調查於廠商填報實際遭遇困難向日方人員進行請教，

尋求解決方案，以及分享雙方調查經驗。此外，瞭解日本工廠普查周

期與兩種調查表式，以及工業用地、用水統計對政策與資源運用的重

要。 

(四)研習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景氣統計部「機械訂單統計」調查對

象、項目、作業流程等方式，透過統計結果瞭解企業設備投資情況，

掌握景氣變動資訊。 

(五)研習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地域經濟產業組「工廠位置動向」調

查實施要領、調查問卷內容、調查流程、運作方式與結果編製。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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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透過工業法規（工場立地法）與統計法辦理工廠位置選址調

查，協助地方政府招商與工廠位置配置最佳化。 

(六)研習經濟產業省大臣官房調查統計組「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實態」

調查整體規劃、樣本來源、問卷內容及調查結果。此調查目前為日方

首次辦理，透過調查結果瞭解消費者對一般物品、服務與數位內容之

電子商務消費實際狀態。 

二、研修過程 

經濟部100年度台日技術合作計畫研修項目「小地區勞動力統計編製技

術及製造業相關調查實務、資料推估方法與發展」，由行政院主計處專員江

文瑩、科員陳汝瑾、經濟部統計處科長高國欽等3員組成，並依據日本所訂

研修日期，自民國100年10月2日至10月8日，共計7天。研修日程及課程安排

均由臺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協調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力中心(JICE)辦理。 

本計畫行前承蒙臺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部技術交流推進役)謝

祕書偉馨先生，以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力中心(JICE) 國際研修部研修開

發課小林 光小姐承辦研修事宜；赴日研修期間，特別感謝財團法人全國生

活衛生營養指導中心研修部桑原 廣美部長於業務繁忙之際，負責此次研修

課程之規劃，並撥冗準備講義與授課，此次研修亦赴總務省統計局、內閣府

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厚生勞動省獨立行政法

人統計中心、東京都總務局等機構參訪與研修，所安排之講師均為實際從事

該項業務之政府官員或經驗豐富之退休官員，對於該國之勞動力調查、就業

結構調查、經濟普查等調查概要、編製技術與分析方法，均有進一步了解，

對日後工作業務助益甚多，在此表示感謝。 

此次研修，適逢總務省與經濟產業省首次合作創辦「經濟普查-活動調

查」，因諸多業務尚未籌劃完成，加上11月將公布SNA(國民經濟制度)指數，

兩省正值繁忙時期，故均未能配合我方事前提出之課程進行授課研修；另「都

道府縣別勞動統計結果」在日本係屬於按季推計，且該統計結果會依據全國

日本勞動統計季資料重新計算並會調整修正上年度季平均及每年之年平

均，且為避免外界擴大運用，在日本都道府縣別統計僅公布「勞動力人口、

就業者、完全失業者(率)及非勞動力人口」統計表，尚須修正並調整模型，

故此次有關該議題之課程僅安排兩小時，為此行研修課程美中不足之處，盼

下次研修可安排更多有關「都道府縣別勞動統計」課程，以利我國參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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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國試辦的產能利用率統計，在調查實務上遭遇部分問題，經本次訪日行

程就問題點當面向日方人員請教，有效解決問題並汲取日方寶貴經驗；再則

對我國目前未辦理之統計調查，如：機械訂單調査、工廠位置（立地）動向

調査、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實態等調查進行研習，瞭解該調查目的、內容、

作業流程與資料實際運用情形；以及對工業統計調查（我國工廠校正暨營運

調查）有關工業用地與用水等問項進行瞭解，期能對未來業務推動有所助益。 

最後，在此特別感謝馬場 節子女士協助課程之翻譯解說與生活上的照

料，致上最誠摯的謝意，也非常謝謝財團法人統計情報研究開發中心

（Sinfonica）近藤登雄先生（前總務省統計局勞動力人口統計室長），在我

們研修課程的最後一天，提供有關小地區縣市別推估方法之論文，讓我們回

國後有資料可供參考研究。 

此次日本行，有許多學者講師均反應，希望日後若有機會能來我國參訪

並瞭解臺灣諸多調查業務，以增進雙方統計技術及資訊之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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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修機構與授課講師 

茲將此次授課講師與研修課程臚列如下： 

研修期間：民國100年10月2日至10月8日 

研修機構：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力中心(JICE) 

研修地點：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協力中心(JICE)、新橋研討室、新宿總務省統

計局統計中心、東京都廳研討室 

參訪單位：  

講師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財團法人全國生活衛生營養指導中心研修部 

(原總務省統計局政策統括官) 

研修部長 桑原廣美 

總務省統計局統計調查部勞動力人口統計室 課長輔佐 高橋伸一 

獨立行政法人統計中心情報技術部情報管理課  石井博一 

小井塚秀樹 

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景氣統計部 研究專門官 和智永 康弘 

總務省統計局統計調查部經濟統計課 課長輔佐 羽鳥記章 

財團法人統計情報研究開發中心 參與 

研究員 

近藤登雄 

遠藤尚 

田村朋子 

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調查統計組 係長 

經濟解析室 

專門職 

課長輔佐 

 

古家篤 

瀨下紀之 

三瀨正英 

金丸真也 

竹內祐二 

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查會理室經濟統計情報中心 

(原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調查統計部企業統計室長) 

所長 高橋睦春 

東京都總務局統計部社會統計課 

 

東京都總務局統計部社會統計課生產動態統計 

課長 

(統括課長) 

担當係長 

鈴木丈喜 

 

金子英明 

 



 

  第  9 頁 

四、研修課程表 

研習行程及授課地點 
日期 

上午 下午 地點 

10/2(日) 臺北--東京 

10/3(一) 開講式 

課程安排說明會 

▲勞動力調査及就業結構

基本調查的概要 

▲參觀統計中心設施 

●調查票保管庫 

●OCR室 

JICE董事會議室 

總務省統計局統

計中心 

（新宿區若松町） 

  ▲關於機械接單統計

調查編製過程、資料

收集方法、調査結

果、調查工作流程、

相關資訊系統 

内閣府經濟社會

綜合研究所 

10/4(二) 經濟普查的概要 ▲GIS系統的概要 

 

▲應用國情普查數據等

的GIS分析系統 

（G-Census)介紹 

全國生衛會館 

（新橋） 

財團法人統計情

報研究開發中心

（神保町） 

10/5(三) 生產動態統計調

查--生產能力相關

資料收集流程、生

産預測與 

指數編製方式 

▲面向消費者電子交

易實況調査概要及

結果概要 

▲工廠位置動向調查編

製過程、工業統計調

查中用地與用水統

計 

全國生衛會館 

（新橋） 

10/6(四) 東京都統計調査

工作－「勞動力調

査」、「生産動態

統計調査」 

關於就業結構基本調

查的意義與調查事項 

東京都總務局統

計部都廳 

全國生衛會館 

（新橋） 

10/7(五) 日本統計行政的

最新動向與課題

－ 日 本 統 計 制

度、統計法 

日本的企業統計－經

濟普查活動調查簡介 

全國生衛會館 

（新橋） 

10/8(六) 東京--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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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統計行政概要 

一、統計行政機構 

日本統計行政機構分為中央及地方，其中中央統計機構有內閣府、總務

省、法務省、財務省、文部科學省、厚生勞動省、農林水產省、經濟產業省、

國土交通省等1府8省廳，而中央省廳中之外務省、環境省、防衛廳、國家公

安委員會並未納入統計行政機構，故這些機構之統計資料處理並非由統計部

門負責(詳圖2-1)。 

(一)中央統計行政機構與現況: 

日本統計組織為分散型統計制度，各項統計調查係由各行政機關依其

業務自行規劃辦理，其優點為各行政機關可根據個別執掌進行深入之調查

研究；缺點是各行政機關編製之統計數據可能會出現重複調查或無法統整

比較的情形。為改進上述缺點，於總務省設立「政策統括官（統計基準擔

當）」，以策劃全國統計調查之統一管理事項，協調全國統計行政及統計

調查事宜；內閣府設置「統計委員會」，聘請 13名學識經歷豐富之學者，

針對重要統計調查提供公正且中立之專業意見。 

日本現行統計行政機關之組織及員額方面，在實施人力精簡行政改革

下，整個中央統計機構總人數由 2002 年近 8,500人，逐年下降至 2010 年

之 3,801 人左右，其配置為中央各府省約 1,511 人，及所屬地方分支單位

約 2,290人。 

(二)地方統計行政機構與現況： 

日本之地方統計行政機構在「都道府縣」為「統計主管課」，在「市町

村」為「統計課」；都道府縣統計主管課其主要業務除了支援國家統計調查

業務外，亦將各府省指定統計調查(如基本國勢普查等)需採實地訪查工作等

相關業務集中處理，其人事費用及專任統計職員之配置由總務省政策統括

官視各府省調查業務量決定，2009 年統計專任職員數為 2,017 人。市町村

統計課主要業務除支援國家統計調查、各府省指定統計調查實地訪查業務

外，亦辦理市町村統計業務與兼辦選舉、宣傳等工作，目前辦理統計業務

者有 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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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調查種類 

日本統計調查依辦理主體不同，可分為「官方統計」、「民間統計」2種，

「官方統計」係由國家行政機關或地方公共團體依施政所需而辦理；「民間

統計」則由民間企業所作之統計。 

「官方統計」又可分成「調查統計」及「業務統計」（行政記錄）及「加

工統計」。「調查統計」受「統計法」法律規範，計分為「基幹統計調查」(指

與國家基本決策、國民生活有關之指定統計)、「一般統計調查」(因業務需

要向受訪單位提出之調查)、「申報統計調查」(都道府縣或日本銀行等機構

為業務需要向受訪者提出之調查，無強制規定受訪者需填報訪問表)等 3

種，其實施與運用均需經由總務大臣核准；「業務統計」為公務行政記錄統

計，即機關為呈現施政計畫推行之成績與程度、工作之效率與每單位公務

成本、經費收支狀況以數據表示之統計;「加工統計」為利用調查統計結果

或動態統計調查內容，以不同目的編製指數或產生關聯表或進行不同分

析，可謂資料再次加工利用(二次利用)，以提高資料利用價值；近來日本為

減少擾民之嫌及降低調查成本，越來越重視「加工統計」，希望藉由已調查

過之統計結果再進行加工利用，以獲得其他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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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資料保護措施 

近來日本統計機構因人員大幅縮減，至部分統計資料不得不採委外方式

處理，加上為保護原始統計不被擴大利用，目前提供外界資料多將受訪機

構、地區、受訪者姓名、或與個人隱私有關之資料，以匿名或以亂數方式

提供；另為確保個別資料保密，現今之統計法，特地修正有關個資法保密

條款，將違反洩漏統計調查對象資料，由原先處以「1 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罰

金 10萬日圓」之罰則，加重為「2 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罰金 100萬日圓」，

以杜絕個資遭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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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日本勞動力調查及就業結構基本調查調查概要、事項及結果推計方法 

一、勞動力調查 

(一)調查概要： 

1.調查目的:旨在搜集其國內每月就業及失業狀況，以掌握人力資源利用情

形，提供國家經濟決策、人力規劃之參考。 

2.調查沿革:本調查從 1946 年(昭和 21 年)9月起，經過一年的試驗調查後，

於 1947 年 7月正式實施，於 1950 年 4月列為指定「基幹統計調查」。 

3.調查範圍: 本調查係訪查在日本國內之常住人口，亦包含在日本工作之

外籍人口，但不含外國政府派駐日本之外交使節團、領事機關工作人員、

外國軍隊及其眷屬等。 

4.調查對象：本調查對象係以抽樣方式產生，每月抽選之調查戶約有 4 萬

戶，其戶內年滿 15歲以上人口約有 10萬人，訪問其戶內成員勞動狀況。 

5.調查時間:本調查採「派員面訪」方式進行，以每月最後一日為資料標準

日，每月最後一週為資料標準週；惟年底則以 12月 26日為資料標準日，

含 26日那一週為資料標準週。 

6.調查流程:本調查由總務省統計局負責規劃設計，透過都道府縣統計主管

課實施辦理，各都道府縣知事自統計調查員中遴選合適指導員，負責管

理監督所屬調查員，定期召開調查員會議，將調查區地圖用紙及抽出單

位名簿用紙分配給調查員，調查員再依名冊調查對象逐一拜訪調查家庭。 

 

    總務大臣

(統計局長)  

都道府縣 

知事  
指導員

 
調查員 

 
調查家庭

7.調查方法: 

(1)本調查以分層二段抽樣法抽選樣本，第一段抽出單位為調查區，母

體調查區係以國勢調查(相當於臺灣之人口普查)之調查區為基礎，依

系統抽樣方法，每月抽出約 2,912個調查樣本區；第二段抽出單位為

住戶，以隨機系統抽樣方式於每個調查樣本區抽出約 15個住戶。全

國計有 4萬戶，每月 15歲以上人口數約有 1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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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查表分為「基礎調查表」及「特定調查表」，其中「基礎調查表」

需調查連續 2 年相同 2個月，共調查 4次;「特定調查表」只需於第

2 年第 2個月調查。 

(3)調查員於資料標準週前 7 日內，拜訪選定之受訪戶，詳細說明調查

表內容及其填表說明，於標準週後 3日內，再次訪問受訪戶，將調查

表收取，並檢查調查表內容是否有錯漏之處。 

(4)調查員將所訪查之調查表整理完竣後，送交都道府縣，指導員經審

查無誤後，再將調查表送交總務省統計局。 

8.統計結果發布:調查完成之調查表由總務省統計局回收彙整，委由「獨

立行政法人統計中心」進行資料 OCR 判讀工作，資料統計分析工作方

由總務省統計局進行撰寫分析並發布;調查結果、出版刊物皆可透過網

路方式查詢及下載。 

(1)基本集計結果:由「基礎調查表」統計結果產生 

a.【全國結果】：分月別、季別、歷年及年度平均結果發布。原則上，

調查月之隔月底發布速報表；月結果收錄在「勞動力調查報告」(月

報)內，隔年 3月發行「勞動力調查年報」。 

b.【地域別結果】：10 地域別(註)之統計結果分季別及年度平均結果

發布。原則上，每季最終調查月之隔月底發布季速報表，並將結

果刊登在當季最終月之月報及年報;都道府縣別結果，以模型推

估產生(僅發布基本集計之主要項目結果，如勞動力人口、就業

者、完全失業者(率)及非勞動力人口)分季別及年平均結果發布，

於每季最終調查月之隔 2個月後發布資料供各都道府縣參考。 

註:日本地域別區分為 11個地域，分別為北海道、東北、南關東、

北關東‧甲信、北陸、東海、近畿、中國、四國、九州及沖

縄；統計分析與發布資料，皆將沖縄含括於九州內，故統計

地域別資料皆以 10個地域做分析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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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詳細集計結果:由「特定調查表」統計結果產生 

a.【全國結果】：分季別及年度平均結果發布。原則上，每季最終調

查月之隔 2個月底發布速報表，並將結果刊登在當季最終月之月

報；隔年 3月發行「勞動力調查年報」中記載全國詳細集計之統

計結果。 

b.【地域別結果】：10 地域別之統計結果以年平均方式發布，於調

查年之隔年 2月以速報表示，亦將結果記載於年報內。 

(3)因日本受 311地震海嘯影響，2011 年 3~8月發布之勞動力調查結果，

均將岩手縣、宮城縣及福島縣等三縣之統計資料予以扣除，去年同

期資料也將上述三縣扣除，以利做兩年資料比較。 

(二)調查表問項內容：「基礎調查表」以 B4雙面表示，「特定調查表」以 B5雙

面表示，所有調查表均以 OCR光學閱讀方式判讀調查表內容。 

1.基礎調查表:訪查 15歲以上其勞動狀況，「就業者」詢問其從事之行職業

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及工作性質(常僱者、臨時性或自營作業者)、其所

從事工作場所之僱員人數及希望轉職之意願；「失業者」詢問其失業原

因；「非勞動力者」詢問他上週勞動狀況等；15 歲以下人口僅統計其性

別、與戶長關係及出生年月日等三問項。 

2.特定調查表:係訪問第 2 年第 2個月之受訪者，「就業者」則訪問其希望

增加工時意願、工作年資、目前收入與前職收入等；「失業者」則訪問

其尋職途徑與尋職時間、過去工作年資、目前失業經濟來源、前職工作

內容及工作性質；「非勞動力者」則詢問其希望從事工作意願、未去找

工作原因、以前是否曾做過有酬工作及過去一年找工作情形；對曾具有

前一份工作者，將詢問其停止前一份工作之行職業、從業身分、僱用形

態、公司員工人數及離開前一份工作的原因。 

(三)調查結果推計方法： 

1.每月：勞動力調查全國推計方法係按照國勢調查(相當於臺灣之人口普

查)資料推算大都市部(東京都區部、橫濱市、名古屋市、京都市、

大阪市、神戶市及北九州市)與非大都市部，性別組(分男女)，5

歲年齡組別(分 15組），皆用近似線型推定估計之「比推定法」推

估。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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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者比推定值=線型推定之就業者數× 線型推定人口

基準人口

    

註：1.基準人口係為厚生勞動省公布之人口數。 

2.線型推定人口係以調查所得人口乘以樣本抽出率的倒數

推估全國人口。 

2.季平均及年平均：將該當期間之月結果以「算數平均」計算。 

3.地區別推計方法與全國相同，分別以性別、年齡組別推計各地區別季資

料後，將會與全國季資料做比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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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勞動力基礎調查表:正面(B4)—連續 2 年相同 2個月調查，共調查 4次 

 

 

 

 

 

 

 

 

 

 

 

 

 

 

反面(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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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勞動力特定調查表:正面(B5)--第 2年第 2個月調查，僅調查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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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結構基本調查 

(一)調查概要： 

1.調查目的:旨在搜集其國內就業及不就業狀況，以掌握全國及地域別

就業結構情形，提供都道府縣人力僱用政策、經濟政策及各項行政

政策、學術研究之參考。 

2.調查沿革:本調查從 1956 年(昭和 31 年)第一次調查後，每隔 3 年調

查一次，但為減輕受訪者負擔，於 1987 年(昭和 57 年)改為每 5 年調

查一次，平成 19 年(2009 年)為第 15 次調查，下一次調查時間預計

為平成 24 年(2012 年)10月 1日。 

3.調查依據:依據統計法第 18號規定(昭和 22 年制定)，將本調查列為指

定「基幹統計調查」，而就業構造基本調查規則及調查實施事務要領

係以昭和 57 年(1987 年)總理令第 57號規定辦理。 

4.調查範圍及調查對象：本調查係由總務大臣指定平成 17 年國勢調查

區中，約 3 萬個調查區為調查範圍；全國調查區約有 45 萬戶調查家

庭，其戶內年滿 15 歲以上人口約 100 萬人，但不含外國政府派駐日

本之外交使節團、領事機關工作人員及其眷屬、外國軍隊及其軍眷、

自衛隊、監獄或拘留所、刑罰確定者以及住在少年院、婦女輔導院等。 

5.調查方法及時間:本調查採「派員面訪」方式進行，以平成 19 年 10

月 1日為資料標準日，訪查受訪者含資料日這一週工作情形。 

6.調查流程及實施:本調查由總務省統計局負責規劃設計，透過都道府

縣統計主管課實施辦理，各市町村長受託於各都道府縣知事，自統

計調查員中遴選合適之指導員，負責管理監督所屬調查員，調查員

再根據名冊逐一拜訪調查家庭。 

     總務大臣

(統計局長)  

都道府縣 

知事  

市町

村長  

統計調查員

(指導員)  

統計調查員 

(調查員)  
調查家庭

7.統計結果發布: 

(1)統計表：調查完成之調查表由總務省統計局回收彙整，委由「獨

立行政法人統計中心」進行資料 OCR判讀工作;總務省統計局於 9

個月後(平成 20 年 7月 3日)發布調查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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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報告書：平成 19 年之就業構造基本調查一共出 5本書，分別為「全

國編」、「都道府縣編 Ι」、「都道府縣編 Π」、「政令指定都市編」及

「地域別主要結果編【分全國、都道府縣、縣廳所在(人口有 30

萬以上)之都市】」。 

(二)調查表問項內容：本調查表主要為訪查 15 歲以上人口其就業狀況，調

查表以 A4雙面表示並以 OCR光學閱讀方式進行判讀。本調查表除基本

問項外，依受訪者就業與否區分為兩大塊，就業者及失業者分別填列不

同問項。(調查表如附) 

1.基本問項：姓名、性別、婚姻狀況、年齡、教育程度、去年常住地、

目前就業狀況、有無參加職業訓練、9 月最後一週之就業狀況、家

庭成員、家庭收入來源及家庭年收入。 

2.就業者問項： 

(1)主要工作:就業之行職業內容、員工人數、年收入、週工時、工

作年資、轉業意願、一年前就業狀況及有無前職(初次就業者或

非初次就業者)。 

(2)非初次就業者:其前職之行職業內容、工作性質、員工人數、工

作年資。 

(3)初次就業者:初職時期(從何時開始)，初職之工作內容及職稱。 

3.失業者問項： 

(1)擇業條件:想找工作的原因、工作類型、工作型態、求職期間、

一年前就業狀況及有無前職(初次尋職者或非初次尋職者)。 

(2)非初次尋職者:離職理由、離職期間、其前職之行職業內容、工

作性質、員工人數、工作年資。 

(三)調查結果推計方法：按照地區別(都道府縣)、男女、年齡組別、單身及

非單身人口以「線型推定估計法」推估，再依「比推定法」推估各項統

計項目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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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就業結構調查表:正反面(A4 雙面)—每 5年調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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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地區勞動力統計編製技術 

縣市別的勞動市場指標，是縣市政府施政參考的重要指標之一，由於每月各

縣市的樣本數不足，抽樣誤差過大的限制，我國目前半年才發布一次縣市別統計

結果。然各界對於縣市別結果的需求日益增加，在有限的經費與人力下，如何利

用統計模型降低抽樣誤差，提高調查結果的穩定性與精確度，進而縮短發布週

期，儼然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日本也曾面臨同樣的問題，針對都道府縣別的勞動力調查結果，總務省統計

局於2002年採用「比推定」的方式推計並按年發布資料，在2006年（平成18年）

5月改採「模型推計」方式按季、年發布結果，並在隔年（2007年）廢止了比推

定的年平均資料。現今以模型推計的方式發布小地區調查結果，內容涵蓋了勞動

力、就業者、失業者、非勞動力與失業率等五項指標。 

本次承蒙財團法人統計情報研究開發中心（Sinfonica）研究開發第一部長近

藤登雄先生（前總務省統計局勞動力人口統計室長）的協助，取得高部勳先生發

表於統計研究彙報1第61號之論文篇，內容係探討小地區的三種推計方法，分別

為時間數列的迴歸模型、EBLUP推定量及Rao-Yu 模型，本篇僅就日本現行之模

型–時間數列迴歸模型的概念介紹如下。 

一、時間數列的迴歸模型 

（一）美國勞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的小地域推計方式： 

1.訊號+噪音模型（Singal+Noise） 

 

     tetty   

 

其中  ty ：觀測值（t=1…T） 

 t ：模型之推定值（訊號；Signal） 

 te ：抽樣誤差之推定值（噪音：Noise） 

 

 t 又可拆解為以下四項： 

  )()()()( tItStTtMt   
其中 )(tM ：迴歸項 

                                                       
1 「統計研究彙報」刊物內容為總務省統計局、政策統括官（統計基準擔當）、統計研修所、獨

立行政法人統計中心職員的研究成果和業務記錄，於昭和 25年（1950年）3月創刊，每年出版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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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趨勢項 

)(tS ：季節項 

)(tI ：不規則變動項 

2.日本勞動力調查在訊號模型的兩處變更 

（1）趨勢項 )(tT 的變更 

趨勢代表了經濟成長的長期波動情形，為景氣循環 12個

月以上的週期性變動，美國 BLS 提出的趨勢項包含水平項

)1( tT 及 斜 率 項 )1( tR ， 可 表 示 為

)()1()1()( ttRtTtT T ，日本則假設迴歸項 )(tM 的係數

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動，因此省略了代表斜率項的 )1( tR ，

將趨勢項表示為 )()1()( ttTtT T ， )(tT 為兩期趨勢的增

減，假設其服從平均數為 0的常態分配，代表本期趨勢與上期

趨勢的變化不大。 

（2）季節項 )(tS 的變更 

季節項原本為較複雜的公式，係為 6種季節性（12個月、

6個月、4個月、3個月、2.4個月、2個月）相對應的 6個三

角 函 數 式 的 組 合 ， 日 本 則 採 用 更 簡 潔 的 式 子

（ 



11

1

)()()(
j

s tjtStS  ）呈現，其中 )(ts 服從平均數為 0

之常態分配。 

3.抽樣誤差項  te  

抽樣誤差  te 在美國小地域推計中被視為最重要的一部分，其離

散程度受到樣本大小、抽樣設計、真值的影響，並且可能隨著時間

的推移而改變，將抽樣誤差項以乘法模型表示如下： 

)()()( * tette   

其中 )(t ：抽樣誤差的振幅 

)(* te ：表示自相關 AR(13)過程 

),0(~)(

)()13()2()1()(
2

*
13

*
2

*
1

*

eve

e

Nt

ttetet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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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利用狀態空間模型抽離出訊號（signal） 

日本勞動力調查在抽樣設計上的特性包括（1）都道府縣每個月

的樣本大小不固定，因此抽樣誤差的隨著時點 t的改變而不同，推計

模型是「變動的振幅 )(t 」的表現。（2）同一個受訪者需連續調查兩

個月，隔年相同月份再次進行調查（2-10-2的替換方式），因此當月

的抽樣誤差與前月、一年前呈現自我相關，推計模型是「AR(13)過

程」的表現。 

1.狀態空間的表現 

狀態空間是一種動態系統，由下列兩個方程式所組成： 

觀測方程式：        twtttY    

)(tY ：觀測值 

)H(t ：觀測行列 

)(t ：狀態變數 

)(tw ：觀測誤差（噪音） 

遷移方程式：     )(1F tGVtt    

F：遷移行列 

G：驅動行列 

)(tV ：系統誤差（噪音） 

2.利用卡爾曼濾波器 Kalman filter估計狀態變數 

對於由狀態空間模型，透過卡爾曼濾波器可以得到有效的估計。

卡爾曼濾波器結合了觀測方程和遷移方程，在取得時點 t-1的觀測值

時，進行 t 期的狀態變數 )1|( tt 與時點 t 的推計值 )1|( tty 的預

測，利用濾波器修正前期的狀態預測，得到 t期的狀態變數 )|( tt ，

待時點 T（T>t）的訊息取得後，反覆利用前述手法（前期預測+過濾

器），逐次的計算得到平滑化的狀態變數 )|( Tt ，其概念表示如圖 4-1。 

 

圖 4-1 預測、濾波器及平滑化的概念 

 

預測 

 

濾波器 

 

平滑化 

    

訊息取得 

推定時點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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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診斷及推計值的校正 

首先針對預測誤差 )1|()(  ttyty  進行標準化 )(~ ty ，如果模型是

合適的，則標準化誤差 )(~ ty 應獨立且服從平均數為 0、變異數等於 1

的常態分配，模型診斷的內容包括：自我相關的檢定（Ljung - Box 統

計量）、 )(~ ty 是否符合常態分配（Normality Test：Jarque – Bera 統計

量）以及 )(~ ty 的變異數是否具同質性（Homoscedasticity：F檢定統計

量 ）。 經 平 滑 化 以 後 的 估 計 值 )(t ， 則 以 誤 差 率

)(/))(var()( tttCV   衡量模型精確度的高低。 

再進行基準化分析（Benchmarking）：小地區每月樣本數太少且

不固定，為提高精確度使模型的推計值與觀測值的年平均相符，必須

運用數學上代數的方法（Lagrange Multiplier），求得推計值與觀測值

兩者差異最小化的解，此校正程序法即為 Benchmarking。 

二、小地區模型相關推計及診斷 

（一）小地域的選定 

日本都道府縣別的失業率估計即採用美國小地域推定的方法，並

使用平成 3（西元 1991 年）年 1月∼平成 15 年 12月的觀測值做實

證分析，由於樣本調查區數的大小影響抽樣誤差，觀察平成 12 年∼

平成 14 年的年平均調查區數（如表 4-1）中，調查區數少的小地區代

表包括山梨縣、鳥取縣、佐賀縣；調查區數多的包括北海道、東京都、

大阪府及沖繩縣，並由如圖 4-2 可以看出調查區數大多集中在 30 至

50，香川縣、歧阜縣、宮城縣可做為代表，本篇研究選定了其中 8個

進行研究。 

圖 4-2 都道府縣別調查區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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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都道府縣平均調查區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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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助情報─有效求人倍率 

都道府縣別的有效求人倍率是由厚生勞動省的職業安定事務所

編製，公式定義為：有效求人倍率=100*(每月有效求人數/每月有效

求職數)。 

有效求人的數目增加，在某種程度上會導致失業率的下降，因此

有效求人倍率與失業率呈現負相關。以前述選定的 8個小地區為例，

圖 4-3 的散佈圖可以顯示兩者的關係。由圖中雖然大致可看出負相

關，惟這相關性並不強烈，相關係數（ 2R ）最高也不到 0.5。 

許多小地區在平成五年（1993 年）前後發生了一些變化，在 1993

年以前，失業率緩慢的爬升，但有效求人倍率急遽下跌；1993 年後，

失業率大幅度的上升，有效求人倍率的變動則相當緩慢。相對於有效

求人倍率，對於反應景氣的好壞，失業率屬於落後指標。這些相關關

係的變化，利用狀態空間模型，在某些程度上是可以解決的。此外，

由圖 4-3可以看出北海道的輔助情報有很強烈的季節性，顯示其季節

性的勞動者眾。 

 

圖 4-3 有效求人倍率與失業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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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計的結果 

1.觀察各類時間數列圖 

圖 4-4至圖 4-11為選定的 8個小地區的各項推計值及誤差，每個小

地區有 6個小圖2，觀察各都道府縣的模型推計結果，要點歸納如下： 

 圖○1 ：由觀測值減掉的抽樣誤差項得到的模型推計值，與比推定

值比較，大部分的小地區都可以都有不錯的表現，既掌握了每月的

變動，跳動幅度也不像比推定值那麼劇烈。 

 圖○2 ：歧阜縣、鳥取縣、佐賀縣在基準化分析（Benchmarking）

的修訂幅度較大；另外，佐賀縣即使在基準化分析後，模型推計值

仍受到平成 10 年離群值的影響。 

 圖○3 ：佐賀縣在平成 6 年、平成 10 年兩個時點有離群值發生，模

型推計的誤差率高於比推定的誤差率，除此之外，其他小地區的模

型推計的誤差率皆較比推定的誤差率為低，且數值相當穩定。 

 圖○4 ：觀察迴歸項+趨勢項，大致已描繪出失業率的趨勢。觀察北

海道的情形，其輔助訊息呈現高度的季節性，並且表現在迴歸項

中，惟此波動與觀測值存在時間的落差，但加入季節項後，消除了

這個季節波動在時間上的落差。 

 圖○5 季節項的波動在所有小地區皆相當的穩定。 

                                                       
2 圖○1 為比推定值與模型推計值的折線圖；圖○2 為比推定值、模型推計值與 Benchmarking 調整

後的折線圖；圖○3 為比推定與模型推計兩種方式的誤差率折線圖；圖○4 為比推定值與訊號中的迴

歸項+趨勢項的折線圖；圖○5 代表訊號中的季節項；圖○6 代表抽樣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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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北海道模型推計結果 

 ○1  ○4  

 

 

 

 

  ○2  ○5  

 

 

 

 

   ○3   ○6  

 

 

 

 

 

圖 4-5 宮城縣模型推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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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東京都模型推計結果 

 

 

 

 

 

 

 

 

 

 

 

 

 

 

 

 

 

 

 

圖 4-7 歧阜縣模型推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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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鳥取縣模型推計結果 

 

 

 

 

 

 

 

 

 

 

 

 

 

 

 

 

 

 

 

圖 4-9 香川縣模型推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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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佐賀縣模型推計結果 

 

 

 

 

 

 

 

 

 

 

 

 

 

 

 

 

 

 

 

圖 4-11 沖繩縣模型推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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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的診斷 

 未通過常態性的檢定（Normality Test）的小區域包括：宮城縣、佐

賀縣。 

 未通過同質性檢定（Homoscedasticity）的小區域包括：歧阜縣、

鳥取縣。 

整體而言，除鳥取縣及佐賀縣較不穩定外，其他小區域的訊號

可以被很好的析離出來，此外為了使模型更加穩定，需考量離群值

對模型的影響。 

（四）後續研究的課題 

1.輔助情報的選取 

在本篇分析中，係使用有效求人倍率做為輔助情報做為時間數列的

迴歸模型的解釋變數，此外，研究中提議可考慮使用鄰近區域的失業率

做為輔助情報，至於如何定義鄰近區域，高部勳先生在文中建議使用勞

動力調查中的 10地域，組成的都道府縣如表 4-2，實務上現今日本的模

型也將這項建議納入模型中。 

表 4-2  10地域與構成之都道府縣 

地域 都道府縣 

1 北海道 北海道 

2 東北 青森縣、岩手縣、宮城縣、秋田縣、山形縣、福島縣 

3 南關東 埼玉縣、千葉縣、東京都、神奈川縣 

4 北關東‧甲信 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山梨縣、長野縣 

5 北陸 新潟縣、富山縣、石川縣、福井縣 

6 東海 岐阜縣、靜岡縣、愛知縣、三重縣 

7 進畿 
滋賀縣、京都府、大阪府、兵庫縣、奈良縣、 

和歌山縣 

8 中国 鳥取縣、島根縣、岡山縣、廣島縣、山口縣 

9 四国 德島縣、香川縣、愛媛縣、高知縣 

10 九州‧沖繩 
佐賀縣、長崎縣、熊本縣、大分縣、宮崎縣、鹿兒島縣、

沖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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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離群值的處理 

受到離群值的影響，小地域推定值有不穩定的現象，研究中提出兩

種處理方法，（1）利用移動平均和上年同月補正離群值；（2）把離群值

視為遺漏值，用推計的方式進行補正。 

3.非線性、非常態分配的模型 

本篇使用了線性的狀態空間模型進行分析，其誤差又須服從常態分

配的假設，然而在實務上這些假設未必成立，作者在文中建議後續研究

可考慮非線性、非常態分配的模型進行推計。 

三、日本現行小地區勞動力統計模型推計的要點 

日本現行之小地區推計模型主要仍參考美國勞工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使用的州別失業率推計方法，此法係由 Richard Tiller

博士基於狀態空間模型所開發，考量都道府縣別樣本數少於美國的州別樣本

數，因此導入此模型時，做了若干的改良。 

推計模型的改良：除了 BLS 所提出的時間情報外，日本還加入了空間

情報，所謂時間情報是指利用不同時點的訊息推定時點 t=n的資料，空間情

報指的是利用欲推定的小地區其周圍的區域情報，其概念表示如圖 4-12。 

圖 4-12  空間情報與時間情報的概念 

   空間情報 時間情報 

domain indirect      time indirect 

 

 

 

 

 

 

 

空間情報+時間情報（domain and time in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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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卡爾曼濾波可以有效的推計狀態變數，在觀測值與推計值差異最小

的前提下，求得最適的抽樣誤差 e(t)，將觀測值扣除抽樣誤差後，即得模型

推定值。整個狀態空間模型的概念如圖 4-13所示。 

 

 

 

圖 4-13 狀態空間模型概念圖 

 

 觀測值（比推定值）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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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狀態與觀測

 值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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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t-2)    α(t-1)   α(t) 

遷移方程式 

表示狀態的時間發展 

 

 

 

整體而言，使用狀態空間模型推計都道府縣別的勞動力調查結果，精確

度與穩定性皆提升許多。此外，每年日本在發布 1-3月的季資料時，會回溯

修正上年季平均及年平均的結果。表 4-3 為日本按季公布的都道府縣別資

料，其中岩手縣、宮城縣及福島縣受到日本 311大地震影響，屬於調查困難

的地區，因此自平成 23 年（2011 年）1-3月至今的資料仍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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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平成 23 年 1-3月平均  都道府縣別結果（模型推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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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日本經濟普查概要 

一、調查概要： 

(一)調查目的：旨在了解全國不同地區的公司行號及企業之經濟活動狀態、行

業種類、員工規模等基本資料，以供政府衡量施政成果及規劃工商產業政

策外，並提供各機關辦理相關抽樣調查之母體來源。 

(二)現有大型調查缺失: 

1.各府省根據其管轄之企業別，各自規劃其調查實施週期，缺乏統一性之

調查，為掌握日本全國經濟活動在同一時點之現況，希藉由經濟普查獲

取資料。 

2.日本之第三產業(如通訊、餐飲業)占國民經濟比重甚高，但缺乏其最新

統計數據。 

3.歷年調查問項內容，尚無針對 SOHO族群進行查填，故此族群之調查資料

或公務資料欠缺，希望藉由經濟普查獲取資料。 

4.欲重新計算 GDP(國內生產毛額)，但因眾多新興產業數據資料缺漏，故

急需進行普查以獲取資料。 

(三)調查結構： 

1.2007 年(平成 19 年)統計法修法，將「經濟普查」指定為「基幹統計調查」。 

2.採用 2009 年 7月之公務登記資料(如:企業名稱、所在地)，以作為「經濟

普查-基礎調查」之底冊。 

3.2009 年調查所得之有效樣本，可做為 2012 年 2月「經濟普查-活動調查」

訪查之底冊，其中亦做過 2次試驗調查，調整普查表部分問項。 

(四)調查對象：本調查除個人經營農林漁家、家事服務業、外國政府國際機構

以外，所有公司行號與企業皆為調查對象。 

(五)調查整合：因「經濟普查」為總務省與經濟產業省兩省首次創辦合作，原

先之「事業所•企業統計調查」(總務省負責，全查、每 5 年查 2 次)、「服

務業基本調查」(總務省負責，抽樣、每 5 年查 2次)、「商業統計調查」(經

濟產業者負責，大規模者全查、每 5 年查 2次)廢除，「工業統計調查」(經

濟產業者負責，全查、每年;但 2012 年適逢辦理經濟普查暫停乙次，爾後

將依普查結果將原調查問項適度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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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調查表式： 

1.經濟普查—基礎調查:分甲、乙調查表，甲調查表分 A、B 兩種(事業所

及企業所問項)，採 A3 雙面印刷；乙調查表僅針對企業名稱等基本問

項查填，採 A3單面印刷。 

2.經濟普查--活動調查:以 A3雙面印刷，第一面為全部產業必須答填之問

項，第二面為產業別調查問項，不同產業問項不同，產業別計有 24種(詳

表 5-5調查事項基本架構)。 

(七)調查內容: 

1.基礎調查:(詳表 5-1~5-3基礎調查表) 

(1)甲調查表: 

a.與事業所相關之問項:公司名稱、電話號碼、公司所在地、公司開設

時期、公司從業員工人數、公司經營業務種類、公司經營型態。 

b.與企業所相關之問項:企業經營組織、資本金額、外國資本比率、決

算月、是否為持股之株氏會社、有無母公司、母公司名稱、母公司

所在地及電話號碼、有無子公司及子公司家數、所有企業所常僱員

工人數、所有企業所主要經營種類、國内及海外有無分支處所及分

支處所家數、本企業名稱、所在地及電話號碼。 

(2)乙調查表:企業名稱、電話號碼、所在地、職員人數、事業經營種類、

承攬商的企業名稱、電話號碼及所在地，類似我國工商普查之普查

名冊。 

2.活動調查:(詳表 5-4活動調查表基本架構) 

(1)共同問項：經營組織、開業年月、業務內容、從業員工人數、總費用

成本、成本費用細項(如:薪資、折舊、租稅費用等)、總銷售額、設備

投資額等。 

(2)產業別調查問項:依產業別區分調查表，調查表計分 24種；針對業務

收入細項(如製造業、批發零售業依品目別細分收入;服務業依產出推

算投入金額)、成本費用支出細項、資本變動情形等逐一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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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調查日期: 

1.基礎調查:平成 21 年（2009 年）7月 1日起實施。 

2.活動調查:以 2012 年 2月 1日起一個月。(原經濟普查--活動調查訂定調

查日期為 2011 年 7月 23日起一個月，但因考量 SNA將於 2011 年 11

月公布，若使用普查結果估算恐作業不及，故延後調查至 2012 年 2月

1日。) 

(九)調查方法: 

1.基礎調查:依不同調查表與公司行號、企業特性，分別採調查員訪查或

郵寄通信方式查填，茲將調查流程簡述如下。 

(1)甲調查表：根據公司行號和企業的性質，分別由調查員調查、市町

村調查、都道府縣調查，或是總務省調查。 

a.調查員調查：總務大臣－都道府縣知事－市町村長－統計調查員

－被調查企業 

b.市町村調查：總務大臣－都道府縣知事－市町村長－被調查企業 

c.都道府縣調查：總務大臣－都道府縣知事－被調查企業 

d.總務省調查：總務大臣－被調查企業 

(2)乙調查表： 

a.公營：總務大臣－被調查企業 

b.都道府縣的公司行號：總務大臣－都道府縣知事－被調查企業 

c.市町村公司行號：總務大臣－都道府縣知事－市町村長－被調查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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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調查: 

(1)調查員調查:凡單獨企業、事業所或新設立之事業所，由調查員負

責送表及收表。 

(2)郵寄調查:凡有分公司或有兩家以上之事業所、企業者(日本稱之

為複數事業所‧企業)，利用郵寄問卷至受訪企業，企業所亦可透

過郵件或上網回收問卷，一方面可減輕調查員訪查負擔，一方面

可簡化兩省行政作業分工。值得一提的是，為因應電腦普及化以

及近來民眾拒訪比率有逐漸增多之勢，日本為讓受訪企業訪查管

道增多，特製作網路填報小冊子，可讓受訪企業選擇利用網路方

式傳輸訪查內容，或郵寄，或請訪查員等回收資料，此網填小冊

子製作精美，鉅細靡遺地將網填步驟以圖表方式摘錄於內(共 9

頁)，讓受訪廠商可參照此小冊子網填，亦有達到宣導效果。 

(十)結果公布： 

1.基礎調查:  

(1)速報：平成 22 年（2010 年）6月底公布。 

(2)確報：（相當於臺灣之總報告） 

a.與公司、事業所有關統計於平成 23 年（2011 年）6月 3日公布。 

b.【全國結果】分別依『企業所』及『事業所』歸類，再依其不

同特性進行交叉表分析發布。 

(i)『事業所』以産業別（以產業中分類區分），經營組織（分

別依國營、地方公共團體及民營 2大類區分），從業者規模

別（分別依個人、法人、企業、合夥等區分 10 個類別），

從業地位別，派遣從業別（區分 10個級距）及異動狀況(如

開業存續廢止產業統計)統計分析，全國共計 48 種以上交

叉表。 

(ii)『企業所』以企業產業別（以產業中分類區分），企業常用

僱用者規模別（分別依個人、法人、企業、合夥等區分 10

個類別），資本金階級別（區別 10個級距），決算月別、事

業所海外支所統計及總管理單位及分支公司統計等，全國

共計 32種以上交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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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域別結果】：以「企業所」與「事業所」兩大類，依都道

府縣別特性產生交叉表。 

(i)『企業所』依企業産業（以產業中分類區分），企業常用僱

用者規模（分別依個人、法人、企業、合夥等區分 10個類

別），企業類型（分別依國營、地方公共團體及民營 2大類

區分），資本金階級（區分 10個級距）及常用僱用者數－按

都道府県別，共計約 29種交叉表。 

(ii)『事業所』依産業別（以產業中分類區分），經營組織（分

別依國營、地方公共團體及民營 2大類區分），從業者規模

別（分別依個人、法人、企業、合夥等區分 10 個類別），

事業所數，派遣從業別（區分 10個級距）統計分析，共計

47種以上交叉表。 

d.另有根據調查區及町村，町丁・大字別（相當於我國的鄉鎮村

里）進行簡單之交叉分析，如經營組織（分別依國營、地方公

共團體及民營 2 大類區分），産業別（以產業別大分類區分）、

從業者規模別（依民營、個人、法人等 6區分，全事業所數及

男女別分）。 

2.活動調查: 

(1)速報：有關產業共通問項之交叉表，於 2013 年 1月底公布。 

(2)確報：2013 年夏依產業別公布。 

(十一)宣導： 

1.海報、宣導小冊子:日本在辦理任何一調查，均會製作海報、宣導小

冊子供宣傳，動用之經費相當可觀。此次「經濟普查-活動調查」為

首創，特別邀請知名男女演員，在諸多熱門時段強力放送宣導片，

並在網站及各大車站、十字路口公布欄張貼海報，加強民眾印象。

宣導小冊子廣發送各大企業、事業所，獲取企業對普查的配合。勞

動力調查與就業結構調查亦如此。(詳圖 5-1~5-3海報、宣導小冊子) 

2.企業說明會:日本為了此次首創之普查，舉辦多場企業說明會，期能

藉由說明會，讓企業對「經濟普查」多所瞭解，讓普查工作能順利

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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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視新聞、廣播、網路強力放送宣導:日本亦利用電視新聞、廣播、

網路強力放送「經濟普查」之訊息，亦請政商名流及兩省重要長

官於新聞論談節目，宣導「經濟普查」之重要性，其播放或預訂

撥放之日期時刻、節目名稱及訪談內容皆放在網站『經濟普查應

援團』專區上供民眾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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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經濟普查-基礎調查】甲調查表 A—「企業所」調查表(A3印刷) 

 

 

 

 

 

 

 

 

 

 

 

 

 

 

表 5-2【經濟普查-基礎調查】甲調查表 B—「事業所」調查表(A3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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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經濟普查-基礎調查】乙調查表(A3印刷)(相當於我國之普查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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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經濟普查-活動調查】調查事項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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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經濟普查-活動調查】調查表架構---共 24張表(黃色字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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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經濟普查-活動調查】速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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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經濟普查-活動調查】確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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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經濟普查-活動調查】 

-『宣導海報』 

 

 

 

 

 

 

 

 

 

 

 

 

 

圖 5-2【經濟普查-活動調查】-『網路填報』（網填步驟--請受訪廠商上網依手冊之操作步驟進行網路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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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經濟普查-活動調查】-『宣導小冊子』(以折頁方式，將此次調查目的、調查方法、資料處理方式及統計調查結果如何運用及發布日期，

呈現於本宣導冊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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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生產動態統計調查、生產能力指數與生産預測指數 

一、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一)調查概要 

日本經濟產業省生產動態統計調查（以下簡稱為「生產動態統計調查」）

自 1948 年（昭和 23 年）1月依據統計法（1947 年）被列為指定統計，至

2009 年（平成 21 年）4月稱為基本統計（基幹統計），主要是對於礦產與

工業產品每月進行產銷存(生產、出貨和存貨)統計調查，2011 年（平成 23

年）1月共分 111種調查表(票)，約 1700項調查產品。月報資料於下月底

發布本月（資料月）初步調查結果（速報），於下下月上旬發布正式調查

結果（確報），年報資料於次年 6月發布。 

除了經濟產業省以礦產與工業產品為目標的生產動態統計調查外，還

有 3個政府部門辦理 5種生產動態統計調查，包括厚生勞動省以藥物為主

的「藥事工業生產動態統計調查」、農林水產省的「牛乳乳製品統計」和

「木材統計」，以及國土交通省的「鐵道車輛等生產動態統計調查」和「造

船造機統計」等調查。 

(二)調查沿革 

本調查始於昭和初期，從 1927 年（昭和 2 年）的「織物月別産額調

査」按月統計調查，1930 年（昭和 5 年）的「重要生産月別調査」對重要

商品生產的情況按月統計，1942 年（昭和 17 年）的「重要工場調査」為

戰後「生産動態統計調査」的起源。1946 年（昭和 21 年）因戰後以產業

團體生產活動的統計數據代替生産動態統計，1947 年（昭和 22 年）統計

法頒布，同年 12月本調查列為指定統計調查，1948 年（昭和 23 年）「生

產動態統計調查」開始調查。戰後以對工業產品的生產動向和生產條件（生

產能力，原材料等）狀況的掌握為主要目標。隨著日本經濟起飛，從個別

產品、行業的微觀政策的需要，擴展至整個行業或工業運行情況的宏觀政

策需求，並依需求每年修改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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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目的、範圍、調查事項與調查表 

1.調查目的:生產動態統計調查，以瞭解工業生產動態，獲取有關產業政

策基本資料（経濟産業省生産動態統計調査規則第 2條）。 

2.調查範圍: 依據調查表所列出的產品為範圍，目前約有 1700項產品，111

種調查表。於 2002 年（平成 14 年）日本標準產業分類第 11次修訂時，

「印刷」業亦納入調查；目前使用產業分類為第 12次修訂（2007 年，

平成 19 年）。 

3.調查事項  

(1)製品：生產、進貨、自用（耗用）、出貨（銷售與其他出貨）、存貨 

(2)原材料：進貨、耗用、存貨 

(3)勞務：月底從業員工數 

(4)生產能力：月生產能力、月底設備台數 

4.調查表式（111種調查表）  

(1)鋼鐵、非金屬和金屬製品統計：25種調查表。 

(2)化學工業統計：11種調查表。 

(3)機械統計：41種調查表。 

(4)陶瓷、建材統計：10種調查表。 

(5)紡織、家居用品統計：13種調查表。 

(6)紙、印刷、塑橡膠製品統計：8種調查表。 

(7)資源及能源統計：3種調查表。 

(四)調查實施機關 

1.經濟産業省大臣官房調查統計組礦工業動態統計室（中央） 

(1)調查規劃、調查表設計與審核及調查結果公佈 

(2)調查表分配與回收、調查對象管理 

2.經濟産業局、都道府縣統計主管課（地方） 

調查表配發、回收、審查、調查員指派與指導及調查對象管理 

(五)調查路徑與方式 

1.調查路徑 

(1)經濟産業省：直接郵寄，調查對象多為大企業 

  (2)經濟産業局、都道府縣統計主管課：採用調查員調查或者郵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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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調查對象為地區性產業 

2.調查方式 

(1)郵寄調查 

  (2)調查員調查 

(3)線上調查：2009 年（平成 21 年）可使用「政府線上統計調查系統」 

(六)調查期 

調查期間原則上是每月 1日至月底。 

(七)調查結果公布 

1.月報 

(1)速報：下月底發布本月（資料月） 

(2)確報：下下月上旬發布本月（資料月）正式調查結果 

2.年報：次年 6月發布本年資料 

3.每種結果表包括：(1)鋼鐵、非金屬和金屬製品統計、(2)化學工業統計、

(3)機械統計、(4)陶瓷、建材統計(5)紡織、家居用品統計、(6)紙、印刷、

塑橡膠製品統計、(7)資源及能源統計等 7 類。 

(八)調查結果用途 

1.政府部門 

(1)景氣判斷、產業活動分析、經濟指標 

  a.礦工業生產指數(IIP) 

  b.產業活動分析 

  c.按季度別 GDP速報(QE) 

  d.產業關聯表(IO) 

(2)制定政策基礎資料：產業振興、中小企業、環境規劃與災害復原、

能源資源及貿易與貿易摩擦等政策制定之基礎資料。 

2.民間部門 

(1)業界團體瞭解該業經營狀況、景氣判斷與需求預測基礎資料。 

(2)民間企業、大學及民間研究機構：企業、大學及民間研究機構對經

濟動向分析、產業動向分析與預測等研究之基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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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產能力指數 

(一)生產能力調查 

1.生產能力調查為「生產動態統計調查」第四問項，所謂「生產能力」指

工廠生產條件在標準狀態下，生產設備生產之最大生產量。 

2.計算生產能力須考慮條件 

(1)生產日數：每月生產能力以月生產日數計算。 

  a.自動化生產，全年連續操作，以 365日/12當作月均生產日數。 

  b.周休 1日及周休 2日生產日數分別以 25日/月及 20日/月計算。 

  c.偶然發生設備發生故障期間需自上述月均生產日數扣除。 

  d.每年進行定期維修日數/12，再由月均生產日數扣除。 

e.隔年或數年 1次大修、大規模改造，大修或改造不納入月均生產

日數扣除考量。 

f.因意外火災及其他災害等造成的工作日減少，不納入月均生產日

數扣除考量。 

(2)生產時間：更換員工、調整機械及勞動慣例皆納入 1天的生產時間。

在工作時間事故和火災等災害，導致 1天的生產臨時減少並不納入

產能變化。 

(3)技術條件 

a.預處理原料進步、催化劑改善、能源轉換、生產設備改良等技術

變化將被視為產能變化。 

b.原設備陳舊老化，將被視為產能變化。 

c.技術方面變化，須定期審查以確保準確性。 

(4)工作條件：每個生產設備有標準人員與素質，臨時變化不納入產能

變化考慮。 

(5)原燃料(原材料、動力和燃料) 

a.不考慮原燃料量的限制。 

b.原燃料以平均被使用的品質為前提。 

(6)混合生產：同一種生產設備 2種以上生產項目，以項目平均的生產

量結構計算。若平均的生產結構計算困難時，可考慮採用從原材料

投入和主要機械的使用時間可能投入量及使用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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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能力的重估、設備新設、加強、中止、廢棄、歇業等 

a.月份期間設備改裝和重新評估等變更，當月以變更後數值計算。 

b.新設備產能利用率為 1 個月能力報告，試轉的產能利用率不算。 

c.對象範圍不包含計劃不使用、廢除、正停止的生產設備，以及在

中止後再次改裝和全面構築的生產設備。 

d.歇業、廢棄，完全地停止下月的產能利用率報告。 

(8)除了上述一般條件外，有特殊條件亦可納入考量。 

3.在生產能力估算一般為「標準的」、「慣例的」、「平均的」條件，並儘可

能具體化，並依項目定期進行定期地進行重新評估。 

(二)生產能力指數 

1.生產能力指數 

(1)基期年：西元 2005 年（平成 17 年），基期年指數=100。 

(2)調查品項：計 163項產品。部分產品因生產能力計算困難，以及有

些產品合併計算產能，故生產能力指數調查品項少於礦工業生產指

數所選取 496項產品。 

(3)指數公式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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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能利用率指數（稼動率指數） 

(1)基期年：西元 2005 年（平成 17 年），基期年指數=100。 

(2)調查品項：與生產能力指數相同，計 163項產品。 

(3)指數公式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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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季節調整 

(1)生產能力指數，因計算期與基期產能皆屬於「標準的」、「慣例的」、

「平均的」條件，不受季節性影響，故不須要作季節調整。 

(2)產能利用率指數，需要考慮星期六、日，節慶假日及閏年等因素，

須作季節調整，目前使用 X-12-ARIMA軟體調整。 

4.調查結果公布（附表 6-1及 6-2） 

(1)確報：下下月中旬發布本月（資料月）正式調查結果。例如：2011

年 9月（資料月）調查結果已於 11月 14日發布。 

(2)業別指數：除總指數外，亦發布 16個業別指數（含機械工業）。 

5.基期改編：下回基期改編時程預定於 2013 年（平成 25 年），基期年為

2010 年（平成 22 年）。提升生產能力指數與產能利用率指數精確度為

下回基期改編重要課題，故改編時將增加調查產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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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造業生產預測指數 

(一)製造業生產預測調查 

1.調查目的：掌握製造業未來 2個月的生產量，蒐集製造工業生產預測指

數作為景氣動向判斷的資料。 

2.調查對象 

(1)產品項目：195項產品（自礦工業生產指數 496項產品選取）。 

(2)選取條件：附加價值大產品、與製造業生產指數業別相關性高的產

品、不含不規則或變動性高的產品、市占率大的企業，以及企業數

不要太多（10家以下為原則）。 

3.調查項目：以調查月的「上月實績」、「本月預測」及「下月預測」生產

量（調查表，如表 6-4），調查月本月預測比工業生產指數早 1個月。 

4.調查期：每月 10日。 

5.調查方式：調查統計部經濟解析室直接郵寄或上網填寫（目前網填比率

逾 50%）。 

 (二)製造業生產預測指數 

1.指數計算方式 

(1)個別品項目以調查月的「上月實績」生產量除以基期年的月平均生

產量，「本月預測」及「下月預測」生產量亦用相同計算標準，製

造業指數與各業別指數以上述比值再採拉氏公式加權計算。 

(2)調查品項：計 195項產品。 

(3)指數公式與說明（基期年：西元 2005 年，基期年指數=100） 

100
000

00 






















  i i

it

i
ii

iiL
t q

q

qp

qp
Q    

100      
00

0





i
ii

i
iti

qp

qp
      

L
tQ ：t時期（計算期，上月實績、本月及下月預測）生產總指數 

0ip ：基期年第 i項產品生產淨值單價（單位附加價值） 

0iq ：基期年第 i項產品生產量 

itq ：t時期（計算期，上月實績、本月及下月預測）第 i項生產量 

 



 

  第  62 頁 

2.季節調整：同生產指數方法，使用 X-12-ARIMA軟體，需要考慮假日及

節慶日等因素作指數調整。上月實績、本月預測及下月預測分別作季節

調整指數計算。 

3.上月比（月增率） 

(1)目的：計算前後 2個月生產的變化，以掌握企業生產的變化。 

(2)計算方法與說明：以季節調整後指數為基礎分別計算上月實績、本

月預測及下月預測的上月比（與月增率計算公式相同）。 
單位：業別季調後指數 

 上月實績 本月預測 下月預測 

上月調查結果 A B C 

本月調查結果 D E F 
 

上月實績之上月比 = 100)1A(D   

本月預測之上月比 = 100)1D(E   

下月預測之上月比 = 100)1E(F   

4.實現率與預測修正率 

(1)目的：透過連續 2個月的本月及下月預測生產變化，瞭解企業上月

生產實現狀況（實現率），與本月預測心理變化情況（預測修正率）。 

(2)計算方法與說明：以季節調整後指數為基礎計算。 
單位：業別季調後指數 

 上月實績 本月預測 下月預測 

上月調查結果 A B C 

本月調查結果 D E F 
 

實現率 = 100)1B(D   

預測修正率 = 100)1C(E   

5.調查注意事項 

(1)生產預測調查不屬於基本統計（基幹統計），調查對象並無義務提

供資料，須與調查對象保持合作關係。 

(2)為提高調查回表率，須加強以下工作： 

a.注意預測資料對企業敏感度，政府調查部門須與企業說明，並嚴

控內部資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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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只公布業別指數與總指數。 

c.郵寄的調查表只有調查代號，不可以有任何企業資訊，確保在郵

遞失誤的情況下，企業資料不會洩漏。 

d.加強對企業說明，以及輔以傳真、電話催表等方式提高企業填表

意願。 

四、台日雙方意見交流－生產能力指數 

(一)緣起 

本部統計處工業動態統計科為研編製造業產能利用率及進行先行評

估，於民國 99 年 3月 23日經本部第 10次統計委員會會議通過「試編製

造業產能利用率」作業實施計畫，選定成熟度及產值較高之積體電路、半

導體封裝及測試與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等 3 項產業，自 99 年 4 月起

至 12月止，逐月進行「產能利用率」調查，著手試編 99 年相關指標。並

於 100 年 8月 2日將產能相關指標編製結果提報第 12次統計委員會會議。 

在整個試查過程中，除了部分填表廠商對產能利用率提供有營運資料

洩漏疑慮而不願意配合填寫外，調查本身亦遭遇到實務上的困難，致使試

編之產能利用率跳動較為劇烈。為解決調查實務上的問題，希望透過赴日

研習人員深入了解日本生產能力指數與稼動率編製方式，當面向日方相關

調查人員請益，借鏡日本現行做法，以尋求所遭遇問題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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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在本部統計處研習人員出國前，先將相關問題與資料 Email至台北駐

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轉給日方人員處理，並附我方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表、產能調查試查表、產能指標編製（試編）結果－生產能力指數與產能

利用率等資料，以及日方調查表－36電子管、半導体素子及び集積回路（附

表 6-3），並提出相關問題如下：  

Q1.業者反應因最大產能與生產量使用之計量單位差異，而無法準確計

算產能利用率。 

Q2.最大產能因產品規格差異，即使在機器設備相同狀況下，業者自行

設算之最大產能結果亦將不同，造成產能利用率無法反映實際狀況。 

Q3.無法提供個別產品之產能利用率，而以整廠之產能利用率填報。 

Q4.生產線上人員採外包制，依訂單狀況機動進廠，公司計算產能利用

率以人員為計算基準，非以機台使用變動為計算基準。 

Q5.可否以產品實際生產量與計畫生產量設算產能利用率，即將計畫生

產量視為最大產能。 

Q6.日方產能調查是否有遭遇其它困難？ 

(三)結果 

經與日方經濟產業省鉱工業動態統計室古家先生與瀨下先生意見交流

後，對我方產能調查所遭遇問題提供以下寶貴意見： 

Q1.業者反應因最大產能與生產量使用之計量單位差異，而無法準確計

算產能利用率。 

(1)以 IC為例補充說明，例如 IC產出因規格不同，所以用以計算產能

利用率之最大產能只能以晶圓投片量(晶圓片數)計算，無法以 IC個

數計算，但生產量卻是以產出之 IC 數量(IC個數)計算，無法以晶圓

片數計算。 

(2)以液晶面板為例補充說明，例如液晶面板因產出面板可能是電視

用、電腦用、手機用等不同規格，所以用以計算產能利用率的最大

產能只能以母板投片量計算，無法以切割後之成品片數計算，而生

產量卻只能以產出之成品片數計算，無法以切割前之母板投片數量

計算。【請參考表 6-3，液晶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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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日方亦有此狀況，針對特殊產業會與該產業工廠溝通後，以特別方

式處理，包括可以由材料投入端去計算產能利用率，取代由產出端

計算產能利用率。例如：晶片（半導体集積回路）產能利用率並不

以產出之 IC 數量（計量單位為「千個」）計算，而是以晶圓投片量

(晶圓片數，已換算成固定吋數當量)計算，即標準狀態下每月可處

理晶圓片數之能力（A產能，單位：千枚），以及當月實際投片數量

(B產出 IC所耗用之晶圓片數，單位：千枚)，用以計算產能利用率。

同樣地，面板（液晶素子）亦以母板投片面積（已換算成千平方公

尺）計算，分別計算月間生產處理能力面積（A 產能）及當月處理

面積(B生產所耗用之母板數)。 

Q2.最大產能因產品規格差異（假設有大中小尺寸差異存在），即使在

機器設備相同之狀況下，業者自行設算之最大產能結果亦將不同，

造成產能利用率無法反映實際狀況。 

A2.日方建議：(1)請工廠將不同規格間差異轉成固定當量，以方便計

算，或(2)以最近 n個月平均生產量當標準產能，並與工廠討論，如

移動平均方式計算，並適時調整。而後者方法與我方產能調查表填

表須知第 2條第 2項第 3款說明「若同一生產設備可生產多項產品

時，應依最近 3個月生產結構設算出該產品的生產能力」精神相同。 

Q3.無法提供個別產品之產能利用率，而以整廠之產能利用率填報。 

A3.日方目前並無此方面問題，因為法律要求統計，日本廠商都會配合；

建議台灣此方面多與工廠溝通。 

Q4.因生產線上人員採外包制，公司僅提供依訂單狀況機動進廠，公司

計算產能利用率以人員為計算基準，非以機台使用變動為計算基準。 

A4.日方建議以最近 n 個月平均員工人數（偶發人數暴增或減之月分可

不列入計算）或最近 n 個月最多員工人數當標準產能，可與工廠討

論並適時調整。 

Q5.可否以產品實際生產量與計畫生產量設算產能利用率，即將計畫生

產量視為最大產能。 

A5.除了以計畫生產量當作最大產能外，日方建議可與工廠討論，亦可

以全年之月平均產能或最大月產能當作標準狀態下之最大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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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日方產能調查是否有遭遇其它困難？ 

A6.日方認為他們自己產能調查品項僅 163 項不夠多，擔心以此代表整

體產能利用率精確度不足，很希望增加品項，但受限於產業特性，

如部分半導體與機械業等，覺得有困難，但還是會在下次基期改編

時盡力增加。 

 



 

  第  67 頁 

表 6-1  生產能力指數與產能利用率指數時間數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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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生產能力指數與產能利用率指數－按業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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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生產預測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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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機械訂單統計調査 

一、調查概要 

日本認為機械訂單是整個企業投資的領先指標，在流程與相對應的

統計調查依序為： 

設備投資計畫（各種設備投資計畫，內閣府、日本銀行） 

→  訂單（機械訂單，內閣府；建築物訂單，國土交通省） 

→  機械生產（生產指數，經濟產業省） 

→  機械出貨與銷售（出貨指數，經濟產業省） 

→  機械安裝（民間設備投資，內閣府、財務省） 

→  設備完成與產能（產能利用率指數，經濟產業省）。 

於是自 1987 年（昭和 62 年）4月起，内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景

氣統計部開始辦理「機械訂單統計調査」（以下簡稱機械訂單調査）。 

 

二、調查目的、對象、調查問項、調查表與填表注意事項 

(一)調查目的與對象 

1.調查目的：對製造業者生產設備用的機械訂單調查，以瞭解企業設備的

投資狀況，提早掌握景氣動態。 

2.調查對象：針對製造業者 280 家（1985 年主要的上市大型公司，各機

種分類覆蓋率約有 80％），受訪企業基本上是固定的，若廠商停工再找

相同性質的替代廠商。 

(二)調查問項 

1.表頭：按機種分類，採用「日本標準商品分類」（総務省統計局編製）

編碼，用以反映經濟結構的變化。 

(1)原動機：包括原子力原動機化学機械、火水力原動機冷凍機械、内

燃機。 

(2)重型電機：包括發電機、其他重型電機。 

(3)電子與通訊設備：包括電子計算機、通信設備、電子應用系統、電

氣測量儀器、半導體製造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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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産業設備：包括風水力機械、輸送機、産業用機器人、金屬加工機

械、化學機械、冷凍機械、合成樹脂加工機械、紡織機械、工程機

械、採礦設備、農林用機械及其他産業機械。 

(5)工具機 

(6)鐵路車輛 

(7)道路車輛 

(8)飛機 

(9)船舶 

(10)鐵構物（金屬加工品，如：鋼架、鋼管、建築金屬製品等）。 

(11)軸承 

(12)電線電纜 

2.表側：按需求者分類，採用「日本標準産業分類」（総務省政策統括官）

代號（2007 年版本，平成 19 年），用以反映行業變化，目前最新版本

已小修為平成 23 年 4月使用版本。 

(1)訂單實績金額 

a.民間需求 

i製造業(17項)：包括食品製造業、紡織工業、紙漿紙及紙製品、

化學工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粘土產品、鋼鐵工業、有色(非

鐵)金屬製造業、金屬製品業、通用生產機械製造業、工業機械

製造、電氣機械製造業、電信設備製造業、汽車及其配件製造

業、船舶業、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其他製造業等。 

ii非製造業(12項)：包括農業林業及漁業、採礦採石業、建築業、

電力供應業、郵政運輸行業、通信產業、批發零售貿易、金融

保險業、房地產業、信息(含頻道及媒體等)服務業、租賃業、

其他非製造業等。 

b.政府需求(5 項)：包括交通運輸、國防部(軍方)、全國(中央)公共

服務、地方公共服務、政府其他需求等。 

c.國外需求(1項)。 

d.代理(1項)：來自經銷商及貿易公司，終端需求未知的其他訂單 

(2)銷售額。 

(3)訂單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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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表 

1.實績調查：按月實績調查(共 4頁，表 7-1為第 1頁)。 

2.預測（展望）調查：按季預測調查（表 7-2），表頭與表側均簡化。表頭

僅包括原動機、重型電機、電子與通訊設備、産業設備、工具機、鐵路

車輛、道路車輛、飛機、船舶等 9 大分類。表側亦僅包括民間需求(製

造業、非製造業-含電力供應業)、政府需求、國外需求、代理等 4大類

(7項)的訂單實績金額。 

(四)填表注意事項 

1.自 1989 年（平成元年）4 月 1 日開始實行消費稅，本調查不考慮消費

稅，即以稅前價格計算。 

2.接受訂貨、取消、降價及價值增減等原因致金額有變更時，在變更發生

月增減數達成調整。若減額修正過大，有可能產生負(-)的接受訂貨。 

3.設備用機器在自己企業內被消費使用(如：在本公司建造的船舶時，使

用本公司的引擎)情況，為避免重複計算，不列入接受訂單計。若機器

在自己企業內使用（如：在本公司為了建造船舶使用而製造的起重機）

情況則計入。 

4.調查對象因營業情況不同，接受訂貨額、銷售額與接受訂貨餘額間也許

會有部分差異。 

三、調查實施機關、調查方式、調查期與結果公布 

(一)調查實施機關：内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景氣統計部。 

(二)調查方式：調查表問項由內閣辦公室自己設計和分發收集，透過郵寄和網

路調查。再由內閣辦公室進行資料檢核，作總計結果。 

(三)調查期：按月辦理實績調查，按季辦理展望（預測）調查。 

(四)調查結果公布 

1.實績調查：下下月上旬發布本月（資料月）正式調查結果，例如：2011

年 7月份（資料月）資料已於 9月 8日發布。 

2.展望（預測）調查：本季季末資料月發布時，同時發布下季預測資料。

例如：於 2011 年 9月份資料發布時（11月 10日），同時發布下季（10~12

月）預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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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調查結果 

(一)實績調查 

1.主要需求者別機械訂單金額（季調後），如表 7-3。 

2.民間需求者（民需）之機械訂單金額（季調後），如表 7-4。 

3.機種別與需求者別調查結果交叉表（原始調查資料），如表 7-5。 

4.機種別製作月數，定義：製作月數 = 月末訂單餘額 / 月平均銷售額，

反映距銷售月的月數。 

 

表7-3 主要需求者別機械訂單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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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民間需求者之機械訂單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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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預測調查 

1.需求者別預測訂單金額（季調後）。 

2.需求者別預測訂單金額。 

3.需求者達成率（季調後），如表 7-6。 

  定義：達成率（季調後）= 實績（季調後）/預測訂單（季調後）。 

預測訂單金額 = 加總金額 x 最近 3 期平均達成率（季調後），

當景氣衰退時，達成率向下且偏離 100%。 

五、調查結果使用上須注意事項 

(一)「接受訂單金額」結果並不是總體推算。為考量本調查覆蓋情況，本調查

年度合計的「銷售額」占經濟產業省機器統計「出貨額」的比率約 9成。 

(二)本統計接受訂單金額波動頗大，訂單金額被記錄於合約的月份，生產可能

在數個月後，上月接獲訂單記錄並公布，可能使本月訂單大幅減少，故只

觀察單月活動增減變化無法反映訂單趨勢，必須作一段期間的觀察。 

(三)關於船舶與電力業除外的民間需求：船舶（機種別）與電力業（需要者別）

接受訂單因與景氣關連性不大，不規則、金額大且製造期長。因此，在按

需求者接受訂貨額，增設置著除去「船舶、電力的民間需求」等項目，方

便使用者區分。 

(四)季節調整：採用美國普查局 X-12-ARIMA季調，對各需要者別訂單總額進

行季節調整與修訂。 

表 7-6 需求者達成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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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工廠位置動向調査 

一、調查概要 

工廠位置動向調査（日文：工場立地動向調査）依據日本統計法（2007

年法律第 53號）及工場立地法（1959 年法律第 24號）第 2條，由經濟產

業省辦理，屬於一般統計調查。該調查源起於 1967 年（昭和 42 年），於 1970

年（昭和 45 年）被認定為承認統計調查，自 1980 年（昭和 55 年）起，每

半年辦理 1次。藉由調查瞭解現有工廠選址及未來決策參考。 

 

二、調查目的、調查對象、調查問項與調查表 

(一)調查目的：根據日本工場立地法規定，將全國工廠位置（立地）的動向，

通過標準迅速的調查，掌握工廠位置實際狀態，並以工廠選址最佳化，及

土地利用合理化貢獻為主要目的。 

(二)調查對象 

1.調查對象：工廠及獨立研究所（民間實驗研究機構）於資料年間（如：

2011 年 1月 1日到 12月 31日）以建設為目的，取得或租賃 1,000平方

公尺以上用地（含填海造地），皆為調查對象者。 

2.調查業別：採用「日本標準産業分類」之製造業、電氣業（水力發電廠、

地熱發電廠除外）或從事供熱和天然氣行業之工廠，以及獨立研究所（民

間實驗研究機構，主要分佈在製造業、電氣業，及侷限於外地進行供熱

或天然氣研究者）。 

3.時機點：以土地所有者或地方政府與與企業間用地買賣契約成立的時間

為原則。 

(三)調查問項 

1.用地取得者、工廠（包含獨立研究所）基本資料：包括工廠廠址、設備

投資額、用地取得費用、公司地址、組織型態、資本額級距、從業員工

級距與外資比率是否過半。 

2.日程：包括用地取得年月、工廠動工年月與工廠開始運轉年月（若尚未

定決定，填寫「未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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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地面積（基地面積、建築面積及總建築面積）、工廠功能與用地地目。 

4.廠址地點屬性特徵（新設或增設、內陸或沿海、是否位於工業區內）、

工廠遷移（全部或部分、移轉基地與建築面積、遷移的舊工廠處分方式

與預定用途）。 

5.工廠立地的距離：該工廠與基礎設施或城市距離（百平方公尺），包括

國道、高速公路、港口、機場、新幹線車站、人口 15萬人以上城市等。 

6.國內工廠地點選定理由（原材料取得的便利性、市場的接近性、關係企

業的接近性、人才與勞動力的確保…等 17項原因，最多選取 3項主因）、

有無海外設立工廠地點討論、海外設廠的理由，海外設廠與國內設廠理

由比較 

7.國內工廠地點選定理由（原材料取得的便利性、市場的接近性、關係企

業的接近性、人才與勞動力的確保…等 17項原因，最多選取 3項主因）、

有無海外設立工廠地點討論、海外設廠的理由，海外設廠與國內設廠理

由比較。 

8.主要原料名稱、產品名稱與預定月生產量  

9.預定從業員工人數及當地雇用員工數、都市計畫區分與用途 

(四)調查表：資料年西元 2010 年（平成 22 年）調查表，如表 8-1。 

三、調查實施機關、調查方式、調查期與結果公布 

(一)實施機關：經產省經濟產業政策局地域經濟產業組。 

(二)調查方式：調查由經濟產業省、各地方局（經產省派出機關）、內閣府沖

繩綜合事務局經濟產業部，以及託付的民間經營者（以下簡稱「受託經營

者」）等單位，透過上述政府單位郵寄、收回調查表及資料檢核，送交受託

經營者登打資料，最後再由經濟產業省進行總計結果。 

(三)調查期 

1.上期（1~6月） 

6月：各地方局（經產省）發布工場立地調查實施要領、都道府縣（地

方政府）提供調查對象底冊（土地購入或租賃須透過地方政府取

得資料），以及申請認可本調查。 

7月：寄送調查表至調查對象，開始實施調查。 

8月：調查表、調查表審核、調查表及回收狀況管理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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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調查表資料輸入、錯誤檢查及修正，總計發表速報結果。 

2.下期（7~12月） 

1月：寄送調查表至調查對象，開始實施調查。 

2月：調查表回收、調查表審核、調查表及回收狀況管理表提交。 

3月：調查表資料輸入、錯誤檢查及修正，總計發表速報結果。 

(四)調查結果公布 

1.速報：資料年 9月底發布當年上期（1~6月）速報結果，翌年 3月底發

布全年（上下期，1~12月）速報結果。 

2.確報：翌年 9月左右發布全年確報（與 3月底全年速報資料期相同）。 

四、主要調查結果 

(一)全國的工廠位置（立地）概況：包括立地件數及面積（如圖 8-1）、遷移的

立地狀況、按企業規模（資本額）的立地狀況、租地（租賃）的立地狀況、

工業區的立地狀況、都道府縣外的立地狀況等。 

(二)按行業的立地狀況（如圖 8-2）。 

(三)按地域的立地狀況：包括按地域比較（如圖 8-3）、按都道府縣比較、按地

域的工廠立地的概況詳述等。 

(四)立地地點選定之理由。 

(五)研究所及外資企業的立地狀況。 

五、調查結果使用上須注意事項 

(一)本調查對象不包括企業在調查期以前取得的土地建設工廠、工廠在原有基

地內新增設，與工廠或研究所以外的事業所的建設為目的用地取得。 

(二)本調查為一般調查，對廠商並非強制義務填報，且樣本數較少（約 800件），

積極提高回表率（目前約 98%~99%間）以提升精確度與政策性用途是重

要課題。 

(三)意見交流：課程進行過程中，日方經濟產業省地域經濟產業小組金丸先生

與竹內先生對我方提出問題及回答如下： 

Q：若上半年買地，但在下半年賣出，會列入調查對象？  

A：著眼於調查當下，應該不會列入調查對象。不過，若上期調查，下

期速報亦可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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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工廠立地動向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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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歷年工廠立地件數與面積 

 

 

 

 

 

 

 

 

 

 

 

 

 

 

 

 

 

圖 8-2 歷年工廠立地件數─按行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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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近 2 年工廠立地件數與面積比較─按日本地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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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工業統計調查 

一、調查目的 

為瞭解日本工業實際狀態，作為各級政府（中央及都道府縣）與地方公

共團體的對產業政策、中小企業政策等對策的基礎資料。並提供作經濟白皮

書、中小企業白皮書等經濟分析及各種經濟指標數據。 

二、調查沿革 

工業統計調查屬於基幹（礎）統計調查，主要沿革如下： 

1909 年（明治 42 年） 開始辦理「工廠統計調查」，主要對象為 5人以上

工廠，調查周期為 5 年實施 1次。 

1920 年（大正 9 年） 調查周期改為每年調查。 

1939 年（昭和 14 年） 調查對象改為全部工廠，更名為「工廠調查」。 

1947 年（昭和 22 年） 依統計法為第 10號指定統計，按日本標準產業分

類(草案)，以製造業為對象，更名為「工業調查」。 

1950 年（昭和 25 年） 更名為「昭和 25 年工業人口普查」。 

1951 年（昭和 26 年） 更名為「工業統計調查」。 

1954 年（昭和 29 年） 依員工數分為甲(4人以上)及乙(3人以下)調查。 

1956 年（昭和 31 年） 新增丙調查，將企業總社列為調查對象。 

1963 年（昭和 38 年） 變更甲(10人以上)及乙(9人以下) 調查。 

1965 年（昭和 40 年） 變更甲(20人以上)及乙(19人以下) 調查。 

1976 年（昭和 51 年） 變更甲(30人以上)及乙(29人以下) 調查。 

1981 年（昭和 56 年） 西元年尾數為 0,3,5,8 年份，全部廠商皆調查。其

他年份(尾數為 1,2,4,6,7,9)，以員工數 4 人以上廠

商為調查對象，但特定業別的員工數 3 人以下廠

商，仍持續調查。 

1987 年（昭和 62 年） 丙調查以「企業多角化等調查」替代。 

1992 年（平成 4 年） 「經濟產業企業活動調查」(第 118號指定調查) 開

始辦理，丙調查廢止。 

2002 年（平成 14 年） 西元年尾數為 1,2,4,6,7,9 年份之特定業別的員工

數 3 人以下廠商廢止調查(僅以員工數 4 人以上

廠商為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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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對象 

日本標準產業分類（2007 年，第 12次修訂版）的「大分類 E-製造業」

廠商（國營事業除外），西元年尾數為 0,3,5,8 年份時進行全數調查（普查）， 

其他年度以員工數 4 人以上廠商為調查對象。2008 年（普查）回收率約 94

％，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全國共有 470,325家製造業廠商，其中員工數 4 人以

上廠商有 263,061家。2009及 2010 年員工 4 人以上廠商調查結果分別有

235,817家及 223,648家。 

四、調查問項與調查表 

(一)甲表（員工數 30 人以上）及乙表（員工數 29 人以下）之調查問項如下： 

調 查 問 項 甲 表 乙 表

事業所的名稱及地址 V V 

總公司的名稱及地址 V V 

有無其他事業所 V V 

經營組織 V V 

資本額及投資額 V V 

員工人數 V V 

常僱員工數 V  

薪資總額 V V 

原材料、燃料、電力耗用、委外加工費、分包成本

與轉賣商品進貨額 
V V 

有形固定資產 V  

租賃的契約額及支付額 V  

製造品庫存額、半成品、在製品價值及原材料、燃

料庫存額 
V  

製成品出貨、加工收入、其它收入（含前述 3 項合

計）與庫存額 
V 

不含庫

存額 

酒稅、香煙稅、揮發油稅及地方道路稅共計額 V V 

製成品出貨占直接出口之比率 V V 

主要使用原料 V 

製造流程 V 
V 

工業用地及工業用水 V  

(二)調查表：資料年西元 2010 年（平成 22 年）調查表甲表及乙表，分別如表

9-1及表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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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查實施機關、調查方式、調查時期與結果公布 

(一)實施機關：經濟產業省大臣官房調查統計組。 

(二)調查方式 

1.調查前準備作業：經濟產業省辦理都道府縣說明會→都道府縣辦理市區

町村說明會→市區町村辦理工業統計調查調查員說明會。 

2.調查方式：經產省→都道府縣→市區町村→調查員→受查廠商。 

3.調查員實地遞送調查表，受查廠商自行填報調查表（亦可網路填報，此

部份由經產省回收），調查員再進行調查表催收及檢誤等。 

(三)調查時期：每年 12月 31日為調查日，調查期間從調查日開始到市町村長

指定日截止。 

(四)調查結果公布 

1.速報：員工人數 4人以上廠商，從調查實施約 9個月後，公布速報結果。

該結果表頭為調查項目（廠商家數、員工人數、薪資總額，原材料耗用

額等、製造品出貨額等與有形固定資產），表側為行業 2 位碼分類、員

工規模別與地區別（按都道府縣別分）等分類。 

2.確報：從調查實施約 1 年 3 個月後，編製「工業統計表」。其中，包括

「產業(2碼)編」、「產品(6碼)編」、「市町村編」、「用地用水編」、「工業

區編」、「產業細分類(4 碼，再按經濟產業局與都道府縣別分)編」、「企

業編」等，依次發布為確報統計結果。 

六、調查結果用途 

(一)中央及各都道府縣振興產業政策、地域產業活性化政策、水資源政策、工

廠選址政策、中小企業政策等各種政策制定之基礎資料。 

(二)用以製作二次統計之基礎資料：如產業關聯表與地區產業關聯表、國民所

得統計、縣民所得統計、礦工業生產指數之權重計算等基礎資料。。 

(三)各種白皮書（如：製造業、中小企業、經濟、勞動）的基礎資料。 

(四)各種調查抽樣設計之母體來源。 

(五)其它：企業對產業未來動向預測分析與擬訂設備投資計畫重要參考、各教

學或研究機構之學術研究資料、提供國際組織（如：聯合國、OECD 等機

構）作為國際比較用用途等。 



 

  第  89 頁 

七、工業統計調查─用地用水調查 

(一)沿革 

1958 年（昭和 33 年）  將「工業用水調查」列為工業統計調查附帶調查。 

1961 年（昭和 36 年）  將「工業用地調查」列為工業統計調查附帶調查。 

1963 年（昭和 38 年） 將「工業用地、用水調查」列為工業統計調查正

式調查(現為 30人以上甲表)問項。 

(二)調查問項 

1.用地調查：基地面積、建築面積及樓地板總面積。 

2.用水調查 

(1)每日用水量─水源別 

  a.淡水：自來水（工業用、一般）、井水、其它淡水、回收水。 

  b.海水。 

 (2)每日用水量─用途別 

包括鍋爐用水、原料用水、製成品處理或洗滌用水、冷卻或溫調用

水、其它用水。 

(三)調查結果：公布工業統計調查「用地用水編」（員工人數 30人以上）調查

結果，表頭為廠商家數、員工人數、製造品出貨額、用地面積（基地、建

築及樓地板面積）、水源別用水量與用途別用水量。表側依中行業（2 位

碼）、細行業（4 位碼）、員工規模別與地區別（按都道府縣別分）等分類

統計。 

(四)調查結果用途：經濟產業省區域經濟開發與工業用水供需政策、國土交通

部水資源利用狀況、國民經濟用水統計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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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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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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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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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工

業
統
計
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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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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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數
29 人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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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實態調查 

一、調查目的 

日本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實態調查，係經由商品銷售金額（物品、服

務與數位內容）、消費者選擇結帳方法、商品配送方式等調查，進一步瞭解

電子交易的實際狀態。 

二、調查沿革、調查對象、調查問項與調查表 

(一)調查沿革：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實態調查自 2009 年（平成 21 年）首次

實施。本調查依統計法（2007 年，平成 17 年法律第 53號）為一般統計。 

(二)調查對象 

1.調查對象：從事消費者電子商務經營者，以企業單位為調查對象，約有

56,000家。 

2.樣本來源：底冊主要來自 2006 年企業統計調查，有對消費者進行電子

商務企業，以及最近政府統計有消費者電子商務之名冊（如商業統計調

查、企業活動基本調查）、業界團體名冊，與大電子商店街營運經營者

擁有的開業者名冊。 

(三)調查問項 

1.企業或個人經營者的名稱與電話 

2.企業或個人經營者的所在地 

3.經營組織、資本額或出資額 

4.首次進行消費者電子商務年度 

5.全體員工數、電子商務（BtoB及 BtoC）部門員工數 

6.年度總銷售額 

7.年度銷售額最高的行業（擇一） 

8.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年銷售額 

(1)物品（10 類） 

a.項目：包括衣服、家電用品、書籍音樂 CD等、食品飲料產品、

健康美容產品、家具生活雜貨用品、樂器玩具喜好品、汽機車二

手車等、古董二手品等、其它用品等 10 類年度電子商務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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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消費者選擇結帳方式：包括信用卡、貨到付款、銀行轉帳（含網

路轉帳）、便利店繳款、網路業者代收、其它等，填寫結帳方式

（金額）比率。 

c.消費者選擇收取物品：包括宅急便、郵寄、公司配送（私人或公

司車載送物品）、便利店取貨、自行取貨、其它等，填寫收取物

品方式（金額）比率。 

 (2)服務（8 類） 

a.項目：包括旅行（旅館、車票、機票網路預約，不含購自自動售

票機）、活動門票（運動比賽、音樂會、博物館等門票預約銷售，

不含運動彩券）、金融銀行證券網路線上手續費（不含消費者金

融，如提款金額等）、金融保險（產險、車險等保費金額）、以消

費者為對象之網路營運（如：代購手續費、網拍上架費用、得標

服務手續費等）、諮詢服務（網絡教育、健康、法律、稅務等諮

詢服收費）、其它預約服務（餐館、高爾夫球場、CD及 DVD出

租預約等收費）、其它預約服務（上述範疇不包括的服務）等 8

類服務電子商務銷售額。 

b.消費者選擇結帳方式：包括信用卡、貨到付款、銀行轉帳（含網

路轉帳）、便利店繳款、網路業者代收、其它等，填寫結帳方式

（金額）比率。 

(3)數位內容（4 類） 

a.項目：包括動畫、音樂與聲音（包括網路音樂、手機歌曲與鈴聲

下載等）、遊戲（遊戲軟體、線上遊戲等）、其它數位商品（電子

書、電子雜誌、線上寫真集等）共 4 類年度電子商務銷售額。 

b.消費者選擇結帳方式：包括信用卡、銀行轉帳（含網路轉帳）、

網路業者代收、其它等，填寫結帳方式（金額）比率。 

9.除了電子商務外的銷售方法（郵購目錄、店鋪） 

10.消費者購買使用終端機形態識別狀況（電腦、手機與遊戲機比率） 

11.網路店舖形態(網路業者電子超市平台─店數、自己架網站） 

12.有無實施拍賣 

(四)調查表：資料年西元 2009 年（平成 21 年），如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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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實施機關、調查方式、調查時期與結果公布 

(一)實施機關：經濟產業省大臣官房調查統計組。 

(二)調查方式 

1.調查方式：經濟產業省→民間經營者→受查廠商。 

2.郵寄或線上進行調查，受查廠商亦可選擇郵寄或網路填報回表。 

3.調查表印刷、郵寄，調查表回收、審查與統計表作成，皆外包給民間經

營者（2009 年調查，帝國數據資料庫有限公司）。 

(三)調查時期：2009 年 10月 1日為調查日，調查期間至 10月底截止；資料期

間為 2008 年 4月 1日至 2009 年 3月 31日。 

(四)調查結果公布 

1.2009 年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實態調查結果已於 2010 年 6月 11日刊載。 

2.結果表依據產業別、經營組織別、營運規模別，分別統計廠商家數、員

工人數、年銷售額等；並對物品、服務與數位內容等銷售金額結帳方法、

商品配送方式與訂貨使用終端機型態進行統計（如表 10-2），以及對電

子商務店鋪型態進行統計。 

四、使用上注意事項 

(一)本次調查對象 56,199 家，因屬一般調查統計，對廠商並無強制性填表義

務，回收調查表 30,812家（回收率僅 55％），其中，有經營電子商務 27,558

家（有效回收率 49％）。 

(二)調查對象取得困難，雖透過樂天、雅虎等平台取得網路銷售者名單，不過，

名冊並不完整，仍有許多廠商上網銷售，卻很難掌握其網路銷售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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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實態調查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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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實態調查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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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實態調查表(4-3) 



 

  第  98 頁 

表 10-1 消費者面向之電子商務實態調查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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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商品別電子商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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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考察心得與建議 

一、持續與日本政府統計機構交流:此次研修拜會總務省統計局、內閣府經濟社

會綜合研究所、經濟產業省經濟產業政策局、厚生勞動省獨立行政法人統計

中心、東京都總務局等機構，亦建立良好關係，目前我國與日本都有面臨調

查環境日益艱難，資料處理技術均力求迅速與確實等相同問題，未來希望可

持續與日本政府統計機構密切保持聯繫，互相交流學習，以增進雙方統計技

術及統計調查品質。 

二、訂定統計調查罰則，實際支援統計調查執行：為因應調查環境日趨惡化，除

廣泛宣導措施外，日本統計法中明確規定對於基幹統計調查，被調查者均有

詳實答覆之義務，拒絕答覆或回答不實者，處以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10萬

日幣以下之罰金。我國統計法第20條亦有規定被調查者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

務，另於統計施行細則第44條規定違反據實詳盡報告義務者，得依行政執行

法予以處罰，二者立法規範精神相似，惟相較於日本於統計法中明確規範罰

則內容之作法，值得國內未來統計法修訂之參考。 

三、參考日本的小地區勞動力調查模型推計方式，研究此模型套用於臺灣縣市別

資料是否可行：日本的推計方式主要仍仿照美國的狀態空間模型，惟日本的

都道府縣相較於美國的州別樣本數仍然偏低，因此除了時間情報外，還增加

空間情報，並對美國的模型做了若干簡化。考量臺灣與日本情況類似，後續

可以進行實證研究討論其可行性。 

四、調查結果資料與公務資料以GIS系統連結反映：日本利用GIS系統將調查統

計結果搭配公務資料結合呈現在地區地圖上已行之有年，讀者藉由地圖可一

目瞭然並快速了解當地地區目前公務資料之現況（如人口數等）或調查統計

之結果（如就業人數、公司數等）；我國於10年前開始利用GIS系統進行普

查區劃分作業，於2010年人口及住宅普查時，以GIS劃分普查區，未來普查

統計結果呈現，可連結工商及農漁普查資料與相關公務登記檔，提升普查資

料效益。 

五、結合業務單位需求強化統計效能：日本經濟產業省工廠立地調查，用以協助

政府瞭解工廠用地選址條件；工業統計調查之用地用水調查，有助於瞭解工

業部門土地與水源使用情況；而我國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同時進行工廠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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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與營運資料統計，故獲得工業部門鼎力協助。各部會統計若能與業務單

位需求緊密結合，統計資料則成為決策重要參考來源，將大幅提升統計支援

政策效能。 

六、落實資料保護提升廠商填報意願：近年來詐騙事件頻傳，廠商自我意識提高，

及部分調查問項（存貨、產能、研發等）屬於廠商敏感營業資訊，致廠商填

表意願降低，整體調查環境日益艱困。為此，內部須先做好資料保護工作，

對廠商則須加強宣導，消除洩漏疑慮，進一步讓廠商瞭解整體統計結果的重

要性，以提升廠商填報意願。此外，對屬於廠商敏感營業資訊統計調查，若

採用郵寄（通信）調查，可參考日本生產預測調查方式，即調查表可辨識廠

商基本資料相關欄位應移除而以代碼表示，以免通信調查過程因郵誤致廠商

資料外洩。  

七、廣設網路填報環境：傳統調查方式包括實地訪查、郵寄問卷、傳真問卷等，

隨著資訊迅速發展與網路普及化，未來應加強推廣網路填報。網路填報有便

利填報廠商隨時上傳資料、線上檢核減少人工登打錯誤，以及降低調查表回

收通信成本等優點。建議在經費許可下，常川性、短周期性（按月、季）調

查應廣設網路調查環境，目前主計處已將當期提供網路填報調查整合至單一

網頁，藉此方便廠商網路填報，提升整體統計調查效率。未來則希望能將網

路填報整合成單一登入窗口，如目前日本 e–Stat網頁，廠商登入後可填報所

有相關統計調查。 

八、加強國際統計業務交流：為使統計工作不斷求新、求進步，應持續派員赴先

進國家研習或邀請國外政府統計、統計調查專業人士等來台指導或辦理研討

會，藉此取得統計新知、解決調查實務操作可能發生問題，或加強彼此統計

調查經驗交流，以精進我國統計業務。 

 


